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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88906.htm 1、民法是调整平等

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 2、民法调整的对象包括平等主体

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1）、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具

体表现为：（1）参加财产关系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2

）发生财产关系须遵循自愿原则。（3）财产关系大都是等价

有偿的。 2）、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具有如下

特点：（1）人身关系主体牌平等地位。（2）人身关系是以

特定的精神利益为内容。（3）人身关系与特定主体不可分离

。（4）人身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与物质利益相联系。 4、民法

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准则，是制定、解

释和适用民法的依据。（一）平等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

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包括下列含义：1、公民的民事权利

能力一律平等。 2、不同的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其民事

法律地位平等。 3、民事主体的权利应获得平等的保护。（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

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具体表现为：1、法律保护当事人的起初

意愿。 2、当事人民事活动的意志自由。 3、当事人意志自由

是相对的。（三）等价有偿原则。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等价有

偿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取得一方财产或劳

务时，应按价值向对方支付相应的代价，以实现各自的经济

利益。 等价有偿原则具体表现为：1、当事人在民事权利义

务分配上相互对应，一方享有权利，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即



取得利益须付出代价。2、在权利义务的价值会计师上大致相

当，不得在经济上显失公平，但当事人有特殊约定的除外，

如赠与。3、当事人共同人事某一民事活动时，各方均应取得

相应的利益，如合伙人共享合伙利益。4、一方违法行为损害

他人的合法权益，应按财产价值予以补偿。5、值得注意的是

，等价有偿仅适用于民法上的财产关系，不适用体现精神利

益的人身关系。 （四）公平、诚实信用原则。1、公平原则

，是指民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实施民事活动，司法机关应

根据公平的观念处理民事纠纷。 （五）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民

事权益的原则 所谓法律要作广义的理解：第一，法律包括民

法，也包括与该项民事活动有关的民事单行条例、法规等。

第二，法律没有规定时，应遵守国家政策。 6、民法的适用

范围：是指民法的效力范围，即民法在何时、何地，对什么

人发生效力。（一）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包括民法生

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民法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二

）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

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即凡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内进行的民事活动，不管主体

是中国公民、法人，还是外国公民、法人，均适用中国民法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指：第一，涉外案件另有法律

规定的；第二，地方国家机关发布的地方性民事法规，仅在

发布机关所管辖的地区生效，对其他地区不适用；第三，单

行法另有规定的情况。（三）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包括公

民、法人两种情况。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

律另有规定，如外国使领馆人员享有民事豁免权时，不受所



在国民法约束。法人分为中国法人和外国法人。中国法人和

外国法人在中国境内的民事活动原则上应适用中国民法，但

如果法律另有规定，或根据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不适用所在

地法律的，应按特殊规定办理。 7、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

区别：（一）民法与行政法的区别：1、当事人主体地位不同

。行政关系的主体一方为国家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管理相对

人，国家机关依职权发出命令或决定，支配相对人的行为，

相对人则仅有服从的义务，双方当事人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

不平等地位。而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2、法

律关系中体现的意志不同。行政法律关系取决于行政机关单

方意志，这种意志内容实质是国家意志，因而行政法律关系

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行政机关的管理权利不允许放弃，

否则即为失职、渎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取决于双方当事

人的共同意志，因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任意性，民事

权利可以放弃。3、调整原则不同。强制性是行政法的重要原

则；民法以自愿原则为核心。（二）民法与劳动法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中，劳动力不是商品，工资不是劳动力

价值的体现，劳动关系不适用等价交换的民法原则，即适用

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但劳动法对劳动关系无特殊规定的，

劳动合同适用民法规则。（三）民法与商法的区别：民法是

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商法是补充民法的单行法，是民法的特

别法，由于商事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交换行为和一系

列的相关行为，商事活动本质属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间的财

产关系，商法规则是民法在具体经济关系中的具体化，其依

赖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所以，民法是商法的基本法。但

是商事交易毕竟有其特殊性，因而在民法规范未做具体规定



时，应以商法补充，商事规则要优先于民法适用。 8、民事

法律关系：是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内容

的社会关系，即由民法确认、保护的民事关系称为民事法律

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